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拜城县国家级公益林4个管护站（所）加固
维修工程施工合同


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
发包人（甲方）：拜城县林业和草原局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  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承包人（乙方）：  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本着平等自愿、公平诚信、权责统一的原则，甲乙双方就拜城县国家级公益林管护站（所）加固维修工程施工有关事项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，共同遵照执行。
第一条 工程概况
1.工程名称：拜城县国家级公益林管护站（所）加固维修工程
2.工程地点：拜城县（铁热克镇铁热克村）柳树林管护所、（黑英山乡7村1组）尤勒滚亚喀管护站、（老虎台乡7村2组）丘卡塔西管护站、（老虎台乡10村2组）种羊场管护站等国家级公益林管

护站（所）。
3.工程性质：修缮加固、维修改造、附属设施提升
4.资金来源：拜城县2026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（森林生态保护修复补偿）项目资金
5.工程内容及范围：4处管护站（所）主体墙体加固、屋面防水保温翻新、地面修缮、门窗更换、内外墙涂料翻新、吊顶装修、厨卫改造、强弱电改造、给排水改造、采暖系统维修、院落硬化、围栏维修、场地整治、化粪池，垃圾清运及图纸、清单包含的全部施工内容。
6.承包方式：包工、包料、包机械、包质量、包安全、包工期、包验收、包资料、包质保、包税费总价包干。
第二条 合同工期
1.总日历工期：90日历天
2.开工日期：以甲方书面开工通知载明日期为准
3.竣工日期：开工日期起顺延90日历天
4.工期包含：施工、整改、自检、场地清理、验收配合、资料完善全部周期。
5.除不可抗力及甲方书面签证顺延外，工期不予顺延。
第三条 质量标准
1.工程质量标准：合格，一次性验收合格。
2.严格按照国家现行建筑施工规范、质量验收标准执行：
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》（GB50300）
《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》（GB50210）
《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》（GB50207）
《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（GB50242）
《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（GB50303）等相关规范标准。
3.所有进场材料、设备必须合格、有合格证、检测报告，经甲方查验合格后方可使用。
第四条 合同价款
本合同为固定总价包干合同。
合同总价款人民币：963277.19元。
本价款包含完成本项目全部工作内容的人工费、材料费、机械费、运输费、装卸费、二次搬运、安全文明施工、扬尘治理、垃圾清运、成品保护、检测验收、资料编制、税金、质保服务、风险包干等一切费用，施工全过程不再增加任何签证、变更、增补费用。
第五条 合同文件组成
下列文件互为补充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解释顺序依次为：
1.本合同协议书
2.安全生产责任书
3.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
4.乙方投标文件、报价资料
5.工程量清单
6.施工图纸及技术要求
7.国家、行业现行规范标准
第七条 双方承诺
1.乙方承诺严格按图纸、清单、规范施工，保证质量、安全、工期，不转包、不违法分包。
2.甲方承诺按合同约定及时组织验收、结算及支付工程款。
第二部分 专用合同条款
一、甲方权利与义务
1.负责现场交底、明确施工范围，协调施工现场关系。
2.监督乙方施工质量、进度、安全、文明施工。
3.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工程款项。
4.及时组织隐蔽工程验收、阶段性验收、竣工验收。
5.提供必要的施工协调条件，不承担乙方施工自身风险费用。
二、乙方权利与义务
1.严格按照图纸、清单、规范及甲方要求组织施工，确保工程质量、工期、安全达标。
2.全面承担施工现场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配备安全员、做好安全防护，施工期间发生一切安全事故、人身伤害、财产损失均由乙方
全权承担。
3.严格落实扬尘治理、文明施工要求，严禁损坏、碾压、破坏周边林草植被、林木、公益林设施，违者负责恢复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。
4.所有隐蔽工程必须提前24小时书面报验，经甲方验收合格后方可隐蔽，未报验擅自隐蔽视为不合格工程，无条件返工。
5.负责竣工资料收集、整理、编制，竣工验收后向甲方提交完整竣工资料（含竣工图、清单、检测报告、验收记录、签证、决算资料等）。
6.施工垃圾日产日清，工程竣工后场地整洁、无杂物、无遗留废料。
三、工期管理
1.乙方必须严格按照总工期计划完工，因乙方原因造成工期延误的，每逾期一天，按合同总价款 0.5% 承担违约金。
2.工期延误超过15日的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、另行组织施工，乙方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及合同总价10%违约金。
3.不可抗力、政策性停工、甲方原因造成停工的，乙方须24小时内提交书面工期顺延申请，经甲方签字确认后方可顺延，逾期不予认可。
四、工程价款支付方式
本项目资金实行分期拨付、质保预留方式：
1.预付款：合同签订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合同总价30%；
2.进度款：工程施工进度完成70%，经甲方现场核实后，支付至
合同总价50%；
3. 竣工结算款：工程全部完工、竣工验收合格、竣工资料齐全归档，结算审核完毕后，并提供3%银行保函后付20%工程款
4.每次付款前乙方须提供合法、有效、足额增值税发票，否则甲方有权顺延付款，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五、质量保修约定
1.整体工程质保期：2年
2.屋面防水工程质保期：5年
质保期自工程整体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统一计算。
质保期内出现开裂、渗漏、脱落、设备故障、管线故障、设施损坏等质量问题，乙方必须24小时响应，一般问题48小时内到场维修，重大问题立即到场处置，免费维修、更换、整改到位。
乙方拒不维修或维修不及时的，甲方可委托第三方维修，所有费用从质保金中直接扣除，不足部分向乙方追偿。
六、违约责任
1.甲方逾期付款的，按应付未付款每日0.5‰支付违约金。
2.乙方工程质量不合格、偷工减料、不按规范施工的，必须无偿返工整改，工期不予顺延，并承担全部损失。
3.乙方转包、违法分包工程的，甲方有权立即解除合同，乙方承担合同总价10%违约金。
4.乙方施工破坏植被、公益林设施、造成生态损坏的，承担全部修复及行政处罚责任。
七、安全文明施工与生态保护
1.乙方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，施工全过程严格遵守建筑施工安全规定，所有人员岗前安全教育、佩戴防护用具，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。
2.严禁明火违规作业、违规用电、违规堆放易燃物品，严防林区火灾风险。
3.施工范围严禁超界作业，严禁碾压植被、砍伐林木、损坏围栏、界桩、管护设施。
八、争议解决
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双方优先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九、其他约定
1.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2.本合同所有附件、清单、图纸、责任书均为本合同有效组成部分。
3.本合同一式叁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份数不变，自签字盖章之日永久有效。
第十条 合同生效
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、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
本合同一式叁份，甲方执肆份，乙方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甲方（盖章）：拜城县林业和草原局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日期：2026年    月    日
乙方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日期：2026年    月    日


